	实施机关
威海市环境保护局
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3、16、31条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0条
3、《山东省环保局行政许可工作程序》
适用范围
威海市
办理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要求
申报材料
1、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原件1份；
2、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规划审查意见，复印件1份，办理流程中传送。
说明：审批类、核准类项目，环保部门在立项阶段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备案类项目，环保部门在立项阶段受理，可以在规划报建阶段接收补充申报材料后，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核准数量
无数量限制
核发文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意见书》
办理程序
1、前期工作：环保部门在立项阶段受理备案类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
2、申请报建：建设单位在市联审联批系统网站统一向规划部门提出规划报建阶段申请，并上传备案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补充申报材料相关电子文件，同时将纸质申报材料报送规划部门相应窗口。规划部门统一收件，抄告环保部门并传送相关申报材料。环保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按不同情形作出处理，抄告规划部门：
（1）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同意受理。
（2）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同意受理。
（3）要求补齐补正材料的，规划部门告知建设单位补齐补正材料。
3、联审联批：环保部门收到规划部门的受理抄告（系统开始计时），同步开展相关审查、审核、审批。
（1）环保部门收到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规划审查意见，对项目进行审查（现场勘验）。
（2）对项目进行审核，出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意见书》，在规定时限内抄告并送达规划部门。规划部门统一送达建设单位。
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部门
市及各区政务服务中心环保窗口
电话：市政务服务中心环保窗口     5897076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环保窗口   5625420
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窗口     5990028
环翠区环保窗口             5277022、5219587
工业新区环保窗口           5588856
 
 




